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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国家「十四五」规划纲要  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

 

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通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

目标纲要》（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），香港特别行政区（特区）政府发言

人十分欢迎其中涉及香港部分的内容，并对中央在多个重要范畴支持香港

的未来发展表示感谢。 

 

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：「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

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，我很高兴见到有关香港的内容分别载于第六

十一章保持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第三十一章有关积极稳妥推进粤港

澳大湾区建设的部分，其中不少内容吸纳了特区政府过去一年多经研究后

提出的具体意见，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坚定支持。」 

 

「过去两年，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，但也同时清楚显示特

区必须坚守『一国两制』原则，维护国家安全，社会才能稳定，经济才能

发展。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的港澳部分开宗明义表示要保持港澳长期繁荣

稳定，须全面准确贯彻『一国两制』的方针，维护《宪法》和《基本法》

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，落实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，落实特区维护国家

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，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和特区社会

大局稳定，以及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。我对此深表认

同。」 



 

 

在经济发展方面，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一如既往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

融、航运、贸易中心地位；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、国际

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；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

服务中心；支持香港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。此外，《十四五规划

纲要》加入了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

技中心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，以及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

心。特区政府对这些新增的支持项目深感鼓舞，并会继续推进特区政府在

相关范畴提升竞争力的措施，包括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发展、深港科

技创新合作区、西九文化区，以及行政长官在二○二○年《施政报告》中

提出的各项新措施。 

 

在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方面，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提出深化并扩

大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，加强内地与香港各领域交流合作，并首

次把深港河套纳入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。特区政府过去两年已根据

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推进各项工作，而行政长官亦于去年十一

月访问广东和深圳期间，分别与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制定了二○二一

年的重大合作项目，其中包括便利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就业创

业，符合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提出打造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的目

标。 

 

在社会发展方面，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提出要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

地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，加强《宪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教育、国情教

育、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。特区政府正通过学校教育和其他

不同途径加强港人更好地了解国家的发展，特别是就国家安全的认识，并

为此将在今年四月十五日的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」推出一系列宣传教育

活动；特区政府亦会做好配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、

落实「爱国者治港」的公众解说工作。 

 



 

 

政府发言人表示，香港在「一国两制」下享有处理对外事务的高度自

治，特区政府十分欢迎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支持香港同各国各地区开展交

流合作，并会用好特区政府在海外和内地的经济贸易办事处，为香港开拓

更多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的空间。 

 

林郑月娥在总结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对香港的重要性时说：「香港是

一个高度法治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的经济体，在国家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

展格局，以及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的支持下，香港会积极成为国内大循环

的「参与者」和国际循环的「促成者」，并会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

最佳切入点，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为香港经济带来源源不绝的动

力。」 

 

详情请参阅以下网页链接：  
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103/11/P20210311004

60.htm?fontSize=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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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及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 
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逢周五出版。各位可登录驻粤办网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关注“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”官

方微信或通过电邮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。 

 

如以电邮方式订阅，请提供相关资料（包括：商会或公司名

称、电子邮箱、联络人及联络方式）至 nl@gdeto.gov.hk，

并于邮件标题注明「订阅驻粤办通讯」。 

 

免责声明 
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

为公众提供的资讯服务，资料搜集自有关网站、报刊媒体及

其它机构等渠道，仅供参考之用。《驻粤办通讯》所载资料

力求准确，惟本办对于因使用、复制或发布《驻粤办通讯》

而招致的任何损失，一概不负任何责任。 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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